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227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瑋哲

上列上訴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

1年度訴字第1362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7370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黃瑋哲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向檢察

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

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及參加法治教育

課程貳場次。

    事  實

一、黃瑋哲與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前為網友，並自認與

陳○○之關係超越一般友誼，後因陳○○欲斷絕聯繫，黃瑋

哲認其感情及金錢付出遭辜負，明知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

之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始得為特定

目的之利用，竟意圖損害他人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之犯意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民國111年3月12日某時，

在臺灣地區某不詳地點，利用不詳設備連接網際網路，以社

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帳號「000 000」，在臉書社

團「爆系福利社」張貼公開貼文1則（起訴書認「爆系福利

社」為黃瑋哲貼文之標題，容有違誤，逕予更正），貼文內

容含有陳○○穿著低胸緊身衣之自拍照片1張及「○○（校

名詳卷）科技大學文創係（註：應為「系」字之誤）_妹子

陳○○_在我們台北○○酒店上班_藝名○○_歡迎大家一起

來捧場」之文字，並標註陳○○IG帳號（Ig：完整帳號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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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以此方式利用得以直接及間接方式識別陳○○之姓

名、教育、職業、特徵、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

陳○○之隱私權；另接續以社群網站Instagram（下稱IG）

帳號「00000_00000000」，張貼多則限時動態，其內容為陳

○○自掀上衣露示僅著胸罩之上身自拍照片，並標註「陳○

○不要逼我，我也不是被嚇長大的」之文字；陳○○敞開上

衣露示僅著胸罩之上身自拍照片，並標註「在此感謝各位帥

哥美女們幫忙分享在各大平台的想玩，就讓他紅」之文字；

陳○○臉部特寫自拍照片，並標註「來就是這隻抓到覺得有

賞我為人大家知道不用騙我他媽的會缺女人嗎要玩就玩大

的」之文字；陳○○著低胸緊身衣之自拍照片，並標註「幫

忙宣傳一下_○○（校名詳卷）科技大學文創係（註：應為

「系」字之誤）_妹子陳○○_在我們會館上班_○○○○會

館_藝名：○○_Ig：【完整帳號詳卷】」之文字及陳○○IG

帳號；另於陳○○以「我有小魚干」為暱稱（完整帳號詳

卷）之IG帳號截圖照片標註「我就看你神奇變變變能變多少

次」之文字、以「莫」為暱稱之IG帳號截圖照片標註「真的

是變變變找你真的不難」之文字、以「莫」為暱稱（完整帳

號詳卷）之IG帳號截圖照片標註「又被抓到了要自己來道歉

面對了沒？」之文字，而使不特定多數人循貼文脈絡均得識

別上開各IG帳號頭像照片及帳號使用者亦均為陳○○；又於

陳○○針對黃瑋哲多個經其封鎖之IG帳號所發布、內容為

「各位朋友，如果這個人來騷擾你們，麻煩注意一下，這幾

天瘋狂被他密，訊息直接炸掉。另外本人先聲明我沒有跟他

交往過，只是一般普通朋友」之限時動態截圖照片標註「I

g:【完整帳號詳卷】、Line：【完整暱稱詳卷】、本命：陳

○○」、「來老子真的不爽了_老子的背景不用我說大家都

知道_陳○○或認識她的說一下_老子給你時間到明天中午自

己出來面對否則後果自負老子和你沒完沒了」之文字（下稱

恫嚇貼文），以此方式利用得以直接及間接方式識別陳○○

之姓名、教育、職業、特徵、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足生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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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於陳○○之隱私權，其中上開恫嚇貼文更係以將藉黑道背

景持續加害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

陳○○，致陳○○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陳○○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

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

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及被告黃瑋哲均未就本判決

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及所調查之證據

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均同

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3至54、72至74頁），本院審酌該

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況，認為

適當，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所引其餘非屬供述證據部分，既

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

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同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

本院卷第52、72、78頁），並有證人即告訴人陳○○於警詢

及偵查時證述翔實（見偵卷第17-19、23-25、65-67頁）；

復有社群網站示臉書截圖、被告通訊軟體IG之限時動態截

圖、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等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3-38、6

1、69-371頁），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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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二)按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

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

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

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20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在臉書及

IG上所張貼公布之告訴人真實姓名、照片、就讀學校科系、

工作地點、個人IG帳號等內容，各屬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

別告訴人身分之姓名、特徵、教育、職業、聯絡方式等資

料，而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規定所稱之個人資料之

範疇，併予敘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論罪之說明：　　　　

(一)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前段之規

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

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及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

罪。

(二)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先後張貼如事實欄一所示臉書貼

文及IG限時動態貼文之各舉，係出於同一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同一地點所

為，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

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屬

接續犯。

(三)被告以一接續行為同時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為

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

用個人資料罪論處。至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

「三、」固認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為，係「於違法利用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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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的犯罪歷程，兼致告訴人心生畏懼，其加害告訴人

隱私之危險應為侵害個人資料隱私權之實害所吸收，具有單

純一罪關係，而應論以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又此部分與上

述提起公訴部分，既為單純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

分」云云，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既已敘明被告張貼本案恫嚇

貼文之事實，且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在臉書、IG所張

貼之貼文，非僅構成侵害個人資料隱私權之實害，其中如事

實欄一所示恫嚇貼文之內容，尚包括以加害生命、身體、自

由、名譽、財產等事項恐嚇告訴人，此部分顯無從為違法利

用個人資料罪所吸收，而應另成立恐嚇危害安全罪，且與前

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為想像競合犯，而為本院應一併審判

之範圍，是檢察官上開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乃屬無效，附此敘

明。

三、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本院綜合調查證據結果，認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

論罪科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

原為網友，竟僅因與告訴人有感情及金錢糾葛，未思以理

性、和平之態度解決，而以如事實欄一所示外洩告訴人個人

資料之手段侵害告訴人隱私權及並恫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心

生畏懼，惡性非輕，且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毫無悛悔之意，

犯後態度不佳，又未曾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賠償其損失或取

得其寬宥，惟念其於案發當時甫滿18歲，年齡尚輕，又無任

何刑事犯罪前科，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

尚可，兼衡其犯罪動機、智識程度、生活情況等一切情狀，

量處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復就沒收說

明：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犯行，固係以可供連結網際網路之

某不詳設備作為張貼臉書及IG貼文之工具，惟依卷存事證，

無法認定該物現仍存在，且審酌可供連結網際網路之工具並

非難以取得，其單獨存在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倘予沒收

或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

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復不妨其刑度之評價，對於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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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何助益，顯欠缺刑法

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

追徵。經核原審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及不予宣告沒

收部分亦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認罪，希望能再減輕量刑及緩刑機

會乙節。按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

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

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

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

上字第291號、第331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在同一犯罪事實

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

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

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原審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

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其所

為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

上不生量刑過重過輕之裁量權濫用，且原審既已詳細記載量

刑審酌上揭各項被告之犯後態度、年紀、是否與告訴人和

解、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後

在法定刑內予以量刑，尚無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難

認有何不當。至於被告提起上訴後，原於原審否認犯行，然

於本院審理期間業已坦承犯行部分，本院業已給予被告緩刑

之機會（詳述如後），是被告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重部分，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之宣告：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

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

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

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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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政策上之目的，除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使不至於在

監獄內感染或加深犯罪之惡習，甚至因此失去職業、家庭而

滋生社會問題，並有促使行為人能引為警惕，期使自新悔

悟，而收預防再犯之效。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

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本

院卷第39頁），其於行為時年僅18歲，年輕識淺，思慮不周

而罹刑章，並考量被告原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期間深知悔

意，業已坦承全部犯行（見本院卷第52、72、78頁），且審

酌被告目前於大學就讀及因身體狀況而免役等因素，此有被

告個人戶籍資料、兵籍資料及在學證明書等在卷可佐（見本

院卷第77、79至83頁），是倘令入監服刑，恐未收教化之

效，先受與社會隔絕之害，基此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

及科刑宣告之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2年。

又斟酌被告之犯罪態樣、手段、情節、原因、目的、所生危

害，認為有課予相當負擔之必要，並為促使被告日後更加重

視法規範秩序，令其從中記取教訓，並隨時警惕，建立正確

法律觀念，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及第8款規定命被告

應於緩刑期間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

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義務勞務

40小時及參加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以防止再犯及觀後效，

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內付保護管

束，俾觀護人得觀其表現及暫不執行刑罰之成效，惕勵自

新。若被告不履行上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

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期被告在此緩刑付

保護管束期間內確實履行上開負擔，發展健全人格，建構正

確行為價值及法治觀念，謹言慎行，克盡家庭及社會責任，

珍惜法律賦予之機會，自省向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第2項第5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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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林郁芬提起公訴，檢察官董怡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姜麗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俊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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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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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227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瑋哲




上列上訴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62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73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黃瑋哲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及參加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事  實
一、黃瑋哲與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前為網友，並自認與陳○○之關係超越一般友誼，後因陳○○欲斷絕聯繫，黃瑋哲認其感情及金錢付出遭辜負，明知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始得為特定目的之利用，竟意圖損害他人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民國111年3月12日某時，在臺灣地區某不詳地點，利用不詳設備連接網際網路，以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帳號「000 000」，在臉書社團「爆系福利社」張貼公開貼文1則（起訴書認「爆系福利社」為黃瑋哲貼文之標題，容有違誤，逕予更正），貼文內容含有陳○○穿著低胸緊身衣之自拍照片1張及「○○（校名詳卷）科技大學文創係（註：應為「系」字之誤）_妹子陳○○_在我們台北○○酒店上班_藝名○○_歡迎大家一起來捧場」之文字，並標註陳○○IG帳號（Ig：完整帳號詳卷），以此方式利用得以直接及間接方式識別陳○○之姓名、教育、職業、特徵、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陳○○之隱私權；另接續以社群網站Instagram（下稱IG）帳號「00000_00000000」，張貼多則限時動態，其內容為陳○○自掀上衣露示僅著胸罩之上身自拍照片，並標註「陳○○不要逼我，我也不是被嚇長大的」之文字；陳○○敞開上衣露示僅著胸罩之上身自拍照片，並標註「在此感謝各位帥哥美女們幫忙分享在各大平台的想玩，就讓他紅」之文字；陳○○臉部特寫自拍照片，並標註「來就是這隻抓到覺得有賞我為人大家知道不用騙我他媽的會缺女人嗎要玩就玩大的」之文字；陳○○著低胸緊身衣之自拍照片，並標註「幫忙宣傳一下_○○（校名詳卷）科技大學文創係（註：應為「系」字之誤）_妹子陳○○_在我們會館上班_○○○○會館_藝名：○○_Ig：【完整帳號詳卷】」之文字及陳○○IG帳號；另於陳○○以「我有小魚干」為暱稱（完整帳號詳卷）之IG帳號截圖照片標註「我就看你神奇變變變能變多少次」之文字、以「莫」為暱稱之IG帳號截圖照片標註「真的是變變變找你真的不難」之文字、以「莫」為暱稱（完整帳號詳卷）之IG帳號截圖照片標註「又被抓到了要自己來道歉面對了沒？」之文字，而使不特定多數人循貼文脈絡均得識別上開各IG帳號頭像照片及帳號使用者亦均為陳○○；又於陳○○針對黃瑋哲多個經其封鎖之IG帳號所發布、內容為「各位朋友，如果這個人來騷擾你們，麻煩注意一下，這幾天瘋狂被他密，訊息直接炸掉。另外本人先聲明我沒有跟他交往過，只是一般普通朋友」之限時動態截圖照片標註「Ig:【完整帳號詳卷】、Line：【完整暱稱詳卷】、本命：陳○○」、「來老子真的不爽了_老子的背景不用我說大家都知道_陳○○或認識她的說一下_老子給你時間到明天中午自己出來面對否則後果自負老子和你沒完沒了」之文字（下稱恫嚇貼文），以此方式利用得以直接及間接方式識別陳○○之姓名、教育、職業、特徵、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陳○○之隱私權，其中上開恫嚇貼文更係以將藉黑道背景持續加害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陳○○，致陳○○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陳○○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及被告黃瑋哲均未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及所調查之證據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3至54、72至74頁），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況，認為適當，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所引其餘非屬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同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52、72、78頁），並有證人即告訴人陳○○於警詢及偵查時證述翔實（見偵卷第17-19、23-25、65-67頁）；復有社群網站示臉書截圖、被告通訊軟體IG之限時動態截圖、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等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3-38、61、69-371頁），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按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2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在臉書及IG上所張貼公布之告訴人真實姓名、照片、就讀學校科系、工作地點、個人IG帳號等內容，各屬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告訴人身分之姓名、特徵、教育、職業、聯絡方式等資料，而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規定所稱之個人資料之範疇，併予敘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之說明：　　　　
(一)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及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先後張貼如事實欄一所示臉書貼文及IG限時動態貼文之各舉，係出於同一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同一地點所為，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屬接續犯。
(三)被告以一接續行為同時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論處。至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三、」固認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為，係「於違法利用告訴人個人資料的犯罪歷程，兼致告訴人心生畏懼，其加害告訴人隱私之危險應為侵害個人資料隱私權之實害所吸收，具有單純一罪關係，而應論以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又此部分與上述提起公訴部分，既為單純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云云，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既已敘明被告張貼本案恫嚇貼文之事實，且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在臉書、IG所張貼之貼文，非僅構成侵害個人資料隱私權之實害，其中如事實欄一所示恫嚇貼文之內容，尚包括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等事項恐嚇告訴人，此部分顯無從為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所吸收，而應另成立恐嚇危害安全罪，且與前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為想像競合犯，而為本院應一併審判之範圍，是檢察官上開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乃屬無效，附此敘明。
三、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本院綜合調查證據結果，認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為網友，竟僅因與告訴人有感情及金錢糾葛，未思以理性、和平之態度解決，而以如事實欄一所示外洩告訴人個人資料之手段侵害告訴人隱私權及並恫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惡性非輕，且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毫無悛悔之意，犯後態度不佳，又未曾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賠償其損失或取得其寬宥，惟念其於案發當時甫滿18歲，年齡尚輕，又無任何刑事犯罪前科，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尚可，兼衡其犯罪動機、智識程度、生活情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復就沒收說明：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犯行，固係以可供連結網際網路之某不詳設備作為張貼臉書及IG貼文之工具，惟依卷存事證，無法認定該物現仍存在，且審酌可供連結網際網路之工具並非難以取得，其單獨存在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倘予沒收或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復不妨其刑度之評價，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何助益，顯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經核原審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及不予宣告沒收部分亦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認罪，希望能再減輕量刑及緩刑機會乙節。按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91號、第331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原審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其所為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過重過輕之裁量權濫用，且原審既已詳細記載量刑審酌上揭各項被告之犯後態度、年紀、是否與告訴人和解、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後在法定刑內予以量刑，尚無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難認有何不當。至於被告提起上訴後，原於原審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期間業已坦承犯行部分，本院業已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詳述如後），是被告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重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之宣告：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其刑事政策上之目的，除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使不至於在監獄內感染或加深犯罪之惡習，甚至因此失去職業、家庭而滋生社會問題，並有促使行為人能引為警惕，期使自新悔悟，而收預防再犯之效。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9頁），其於行為時年僅18歲，年輕識淺，思慮不周而罹刑章，並考量被告原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期間深知悔意，業已坦承全部犯行（見本院卷第52、72、78頁），且審酌被告目前於大學就讀及因身體狀況而免役等因素，此有被告個人戶籍資料、兵籍資料及在學證明書等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77、79至83頁），是倘令入監服刑，恐未收教化之效，先受與社會隔絕之害，基此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之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2年。又斟酌被告之犯罪態樣、手段、情節、原因、目的、所生危害，認為有課予相當負擔之必要，並為促使被告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令其從中記取教訓，並隨時警惕，建立正確法律觀念，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及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義務勞務40小時及參加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以防止再犯及觀後效，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俾觀護人得觀其表現及暫不執行刑罰之成效，惕勵自新。若被告不履行上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期被告在此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內確實履行上開負擔，發展健全人格，建構正確行為價值及法治觀念，謹言慎行，克盡家庭及社會責任，珍惜法律賦予之機會，自省向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郁芬提起公訴，檢察官董怡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姜麗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俊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227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瑋哲


上列上訴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
1年度訴字第1362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7370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黃瑋哲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向檢察
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
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及參加法治教育
課程貳場次。
    事  實
一、黃瑋哲與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前為網友，並自認與陳
    ○○之關係超越一般友誼，後因陳○○欲斷絕聯繫，黃瑋哲認其
    感情及金錢付出遭辜負，明知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始得為特定目的之
    利用，竟意圖損害他人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
    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民國111年3月12日某時，在臺灣
    地區某不詳地點，利用不詳設備連接網際網路，以社群網站
    Facebook（下稱臉書）帳號「000 000」，在臉書社團「爆
    系福利社」張貼公開貼文1則（起訴書認「爆系福利社」為
    黃瑋哲貼文之標題，容有違誤，逕予更正），貼文內容含有
    陳○○穿著低胸緊身衣之自拍照片1張及「○○（校名詳卷）科
    技大學文創係（註：應為「系」字之誤）_妹子陳○○_在我們
    台北○○酒店上班_藝名○○_歡迎大家一起來捧場」之文字，並
    標註陳○○IG帳號（Ig：完整帳號詳卷），以此方式利用得以
    直接及間接方式識別陳○○之姓名、教育、職業、特徵、聯絡
    方式等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陳○○之隱私權；另接續以社群
    網站Instagram（下稱IG）帳號「00000_00000000」，張貼
    多則限時動態，其內容為陳○○自掀上衣露示僅著胸罩之上身
    自拍照片，並標註「陳○○不要逼我，我也不是被嚇長大的」
    之文字；陳○○敞開上衣露示僅著胸罩之上身自拍照片，並標
    註「在此感謝各位帥哥美女們幫忙分享在各大平台的想玩，
    就讓他紅」之文字；陳○○臉部特寫自拍照片，並標註「來就
    是這隻抓到覺得有賞我為人大家知道不用騙我他媽的會缺女
    人嗎要玩就玩大的」之文字；陳○○著低胸緊身衣之自拍照片
    ，並標註「幫忙宣傳一下_○○（校名詳卷）科技大學文創係
    （註：應為「系」字之誤）_妹子陳○○_在我們會館上班_○○○
    ○會館_藝名：○○_Ig：【完整帳號詳卷】」之文字及陳○○IG
    帳號；另於陳○○以「我有小魚干」為暱稱（完整帳號詳卷）
    之IG帳號截圖照片標註「我就看你神奇變變變能變多少次」
    之文字、以「莫」為暱稱之IG帳號截圖照片標註「真的是變
    變變找你真的不難」之文字、以「莫」為暱稱（完整帳號詳
    卷）之IG帳號截圖照片標註「又被抓到了要自己來道歉面對
    了沒？」之文字，而使不特定多數人循貼文脈絡均得識別上
    開各IG帳號頭像照片及帳號使用者亦均為陳○○；又於陳○○針
    對黃瑋哲多個經其封鎖之IG帳號所發布、內容為「各位朋友
    ，如果這個人來騷擾你們，麻煩注意一下，這幾天瘋狂被他
    密，訊息直接炸掉。另外本人先聲明我沒有跟他交往過，只
    是一般普通朋友」之限時動態截圖照片標註「Ig:【完整帳
    號詳卷】、Line：【完整暱稱詳卷】、本命：陳○○」、「來
    老子真的不爽了_老子的背景不用我說大家都知道_陳○○或認
    識她的說一下_老子給你時間到明天中午自己出來面對否則
    後果自負老子和你沒完沒了」之文字（下稱恫嚇貼文），以
    此方式利用得以直接及間接方式識別陳○○之姓名、教育、職
    業、特徵、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陳○○之隱私權
    ，其中上開恫嚇貼文更係以將藉黑道背景持續加害陳○○生命
    、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陳○○，致陳○○心生畏懼
    ，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陳○○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
    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
    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
    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及被告黃瑋哲均未就本判決
    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及所調查之證據
    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均同
    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3至54、72至74頁），本院審酌該
    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況，認為
    適當，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所引其餘非屬供述證據部分，既
    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
    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同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
    本院卷第52、72、78頁），並有證人即告訴人陳○○於警詢及
    偵查時證述翔實（見偵卷第17-19、23-25、65-67頁）；復
    有社群網站示臉書截圖、被告通訊軟體IG之限時動態截圖、
    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等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3-38、61、6
    9-371頁），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按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
    、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
    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
    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20條第1項
    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在臉書及IG
    上所張貼公布之告訴人真實姓名、照片、就讀學校科系、工
    作地點、個人IG帳號等內容，各屬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
    告訴人身分之姓名、特徵、教育、職業、聯絡方式等資料，
    而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規定所稱之個人資料之範疇
    ，併予敘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之說明：　　　　
(一)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前段之規
    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
    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及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
(二)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先後張貼如事實欄一所示臉書貼
    文及IG限時動態貼文之各舉，係出於同一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同一地點所
    為，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
    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屬
    接續犯。
(三)被告以一接續行為同時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
    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為
    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
    用個人資料罪論處。至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三、
    」固認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為，係「於違法利用告訴人個人資
    料的犯罪歷程，兼致告訴人心生畏懼，其加害告訴人隱私之
    危險應為侵害個人資料隱私權之實害所吸收，具有單純一罪
    關係，而應論以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又此部分與上述提起
    公訴部分，既為單純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云云
    ，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既已敘明被告張貼本案恫嚇貼文之事
    實，且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在臉書、IG所張貼之貼文
    ，非僅構成侵害個人資料隱私權之實害，其中如事實欄一所
    示恫嚇貼文之內容，尚包括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財產等事項恐嚇告訴人，此部分顯無從為違法利用個人資
    料罪所吸收，而應另成立恐嚇危害安全罪，且與前開非法利
    用個人資料罪為想像競合犯，而為本院應一併審判之範圍，
    是檢察官上開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乃屬無效，附此敘明。
三、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本院綜合調查證據結果，認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
    論罪科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
    原為網友，竟僅因與告訴人有感情及金錢糾葛，未思以理性
    、和平之態度解決，而以如事實欄一所示外洩告訴人個人資
    料之手段侵害告訴人隱私權及並恫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心生
    畏懼，惡性非輕，且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毫無悛悔之意，犯
    後態度不佳，又未曾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賠償其損失或取得
    其寬宥，惟念其於案發當時甫滿18歲，年齡尚輕，又無任何
    刑事犯罪前科，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尚
    可，兼衡其犯罪動機、智識程度、生活情況等一切情狀，量
    處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復就沒收說明
    ：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犯行，固係以可供連結網際網路之某
    不詳設備作為張貼臉書及IG貼文之工具，惟依卷存事證，無
    法認定該物現仍存在，且審酌可供連結網際網路之工具並非
    難以取得，其單獨存在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倘予沒收或
    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
    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復不妨其刑度之評價，對於沒收
    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何助益，顯欠缺刑法上
    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
    徵。經核原審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及不予宣告沒收
    部分亦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認罪，希望能再減輕量刑及緩刑機
    會乙節。按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
    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
    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
    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
    上字第291號、第331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在同一犯罪事實
    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
    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
    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原審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
    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其所
    為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
    上不生量刑過重過輕之裁量權濫用，且原審既已詳細記載量
    刑審酌上揭各項被告之犯後態度、年紀、是否與告訴人和解
    、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後在
    法定刑內予以量刑，尚無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難認
    有何不當。至於被告提起上訴後，原於原審否認犯行，然於
    本院審理期間業已坦承犯行部分，本院業已給予被告緩刑之
    機會（詳述如後），是被告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重部分，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之宣告：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
    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
    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
    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其刑
    事政策上之目的，除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使不至於在
    監獄內感染或加深犯罪之惡習，甚至因此失去職業、家庭而
    滋生社會問題，並有促使行為人能引為警惕，期使自新悔悟
    ，而收預防再犯之效。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
    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本院
    卷第39頁），其於行為時年僅18歲，年輕識淺，思慮不周而
    罹刑章，並考量被告原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期間深知悔意
    ，業已坦承全部犯行（見本院卷第52、72、78頁），且審酌
    被告目前於大學就讀及因身體狀況而免役等因素，此有被告
    個人戶籍資料、兵籍資料及在學證明書等在卷可佐（見本院
    卷第77、79至83頁），是倘令入監服刑，恐未收教化之效，
    先受與社會隔絕之害，基此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
    刑宣告之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
    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2年。又斟
    酌被告之犯罪態樣、手段、情節、原因、目的、所生危害，
    認為有課予相當負擔之必要，並為促使被告日後更加重視法
    規範秩序，令其從中記取教訓，並隨時警惕，建立正確法律
    觀念，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及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
    緩刑期間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
    、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義務勞務40小
    時及參加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以防止再犯及觀後效，並依
    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
    俾觀護人得觀其表現及暫不執行刑罰之成效，惕勵自新。若
    被告不履行上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
    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
    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期被告在此緩刑付保護管
    束期間內確實履行上開負擔，發展健全人格，建構正確行為
    價值及法治觀念，謹言慎行，克盡家庭及社會責任，珍惜法
    律賦予之機會，自省向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第2項第5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郁芬提起公訴，檢察官董怡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姜麗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俊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
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
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227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瑋哲


上列上訴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62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73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黃瑋哲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及參加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事  實
一、黃瑋哲與陳○○（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前為網友，並自認與陳○○之關係超越一般友誼，後因陳○○欲斷絕聯繫，黃瑋哲認其感情及金錢付出遭辜負，明知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始得為特定目的之利用，竟意圖損害他人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民國111年3月12日某時，在臺灣地區某不詳地點，利用不詳設備連接網際網路，以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帳號「000 000」，在臉書社團「爆系福利社」張貼公開貼文1則（起訴書認「爆系福利社」為黃瑋哲貼文之標題，容有違誤，逕予更正），貼文內容含有陳○○穿著低胸緊身衣之自拍照片1張及「○○（校名詳卷）科技大學文創係（註：應為「系」字之誤）_妹子陳○○_在我們台北○○酒店上班_藝名○○_歡迎大家一起來捧場」之文字，並標註陳○○IG帳號（Ig：完整帳號詳卷），以此方式利用得以直接及間接方式識別陳○○之姓名、教育、職業、特徵、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陳○○之隱私權；另接續以社群網站Instagram（下稱IG）帳號「00000_00000000」，張貼多則限時動態，其內容為陳○○自掀上衣露示僅著胸罩之上身自拍照片，並標註「陳○○不要逼我，我也不是被嚇長大的」之文字；陳○○敞開上衣露示僅著胸罩之上身自拍照片，並標註「在此感謝各位帥哥美女們幫忙分享在各大平台的想玩，就讓他紅」之文字；陳○○臉部特寫自拍照片，並標註「來就是這隻抓到覺得有賞我為人大家知道不用騙我他媽的會缺女人嗎要玩就玩大的」之文字；陳○○著低胸緊身衣之自拍照片，並標註「幫忙宣傳一下_○○（校名詳卷）科技大學文創係（註：應為「系」字之誤）_妹子陳○○_在我們會館上班_○○○○會館_藝名：○○_Ig：【完整帳號詳卷】」之文字及陳○○IG帳號；另於陳○○以「我有小魚干」為暱稱（完整帳號詳卷）之IG帳號截圖照片標註「我就看你神奇變變變能變多少次」之文字、以「莫」為暱稱之IG帳號截圖照片標註「真的是變變變找你真的不難」之文字、以「莫」為暱稱（完整帳號詳卷）之IG帳號截圖照片標註「又被抓到了要自己來道歉面對了沒？」之文字，而使不特定多數人循貼文脈絡均得識別上開各IG帳號頭像照片及帳號使用者亦均為陳○○；又於陳○○針對黃瑋哲多個經其封鎖之IG帳號所發布、內容為「各位朋友，如果這個人來騷擾你們，麻煩注意一下，這幾天瘋狂被他密，訊息直接炸掉。另外本人先聲明我沒有跟他交往過，只是一般普通朋友」之限時動態截圖照片標註「Ig:【完整帳號詳卷】、Line：【完整暱稱詳卷】、本命：陳○○」、「來老子真的不爽了_老子的背景不用我說大家都知道_陳○○或認識她的說一下_老子給你時間到明天中午自己出來面對否則後果自負老子和你沒完沒了」之文字（下稱恫嚇貼文），以此方式利用得以直接及間接方式識別陳○○之姓名、教育、職業、特徵、聯絡方式等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陳○○之隱私權，其中上開恫嚇貼文更係以將藉黑道背景持續加害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陳○○，致陳○○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二、案經陳○○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檢察官及被告黃瑋哲均未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及所調查之證據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3至54、72至74頁），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等情況，認為適當，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所引其餘非屬供述證據部分，既不適用傳聞法則，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同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52、72、78頁），並有證人即告訴人陳○○於警詢及偵查時證述翔實（見偵卷第17-19、23-25、65-67頁）；復有社群網站示臉書截圖、被告通訊軟體IG之限時動態截圖、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等在卷可稽（見偵卷第33-38、61、69-371頁），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按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2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在臉書及IG上所張貼公布之告訴人真實姓名、照片、就讀學校科系、工作地點、個人IG帳號等內容，各屬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告訴人身分之姓名、特徵、教育、職業、聯絡方式等資料，而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規定所稱之個人資料之範疇，併予敘明。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之說明：　　　　
(一)核被告所為，係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及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二)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先後張貼如事實欄一所示臉書貼文及IG限時動態貼文之各舉，係出於同一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同一地點所為，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故屬接續犯。
(三)被告以一接續行為同時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論處。至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三、」固認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為，係「於違法利用告訴人個人資料的犯罪歷程，兼致告訴人心生畏懼，其加害告訴人隱私之危險應為侵害個人資料隱私權之實害所吸收，具有單純一罪關係，而應論以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又此部分與上述提起公訴部分，既為單純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云云，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既已敘明被告張貼本案恫嚇貼文之事實，且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時、地在臉書、IG所張貼之貼文，非僅構成侵害個人資料隱私權之實害，其中如事實欄一所示恫嚇貼文之內容，尚包括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等事項恐嚇告訴人，此部分顯無從為違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所吸收，而應另成立恐嚇危害安全罪，且與前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為想像競合犯，而為本院應一併審判之範圍，是檢察官上開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乃屬無效，附此敘明。
三、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本院綜合調查證據結果，認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為網友，竟僅因與告訴人有感情及金錢糾葛，未思以理性、和平之態度解決，而以如事實欄一所示外洩告訴人個人資料之手段侵害告訴人隱私權及並恫嚇告訴人，致告訴人心生畏懼，惡性非輕，且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毫無悛悔之意，犯後態度不佳，又未曾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賠償其損失或取得其寬宥，惟念其於案發當時甫滿18歲，年齡尚輕，又無任何刑事犯罪前科，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素行尚可，兼衡其犯罪動機、智識程度、生活情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復就沒收說明：被告於事實欄一所示犯行，固係以可供連結網際網路之某不詳設備作為張貼臉書及IG貼文之工具，惟依卷存事證，無法認定該物現仍存在，且審酌可供連結網際網路之工具並非難以取得，其單獨存在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倘予沒收或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復不妨其刑度之評價，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何助益，顯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經核原審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及不予宣告沒收部分亦屬妥適。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認罪，希望能再減輕量刑及緩刑機會乙節。按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91號、第331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原審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其所為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過重過輕之裁量權濫用，且原審既已詳細記載量刑審酌上揭各項被告之犯後態度、年紀、是否與告訴人和解、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後在法定刑內予以量刑，尚無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難認有何不當。至於被告提起上訴後，原於原審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期間業已坦承犯行部分，本院業已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詳述如後），是被告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重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緩刑之宣告：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其刑事政策上之目的，除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使不至於在監獄內感染或加深犯罪之惡習，甚至因此失去職業、家庭而滋生社會問題，並有促使行為人能引為警惕，期使自新悔悟，而收預防再犯之效。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9頁），其於行為時年僅18歲，年輕識淺，思慮不周而罹刑章，並考量被告原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期間深知悔意，業已坦承全部犯行（見本院卷第52、72、78頁），且審酌被告目前於大學就讀及因身體狀況而免役等因素，此有被告個人戶籍資料、兵籍資料及在學證明書等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77、79至83頁），是倘令入監服刑，恐未收教化之效，先受與社會隔絕之害，基此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之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其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2年。又斟酌被告之犯罪態樣、手段、情節、原因、目的、所生危害，認為有課予相當負擔之必要，並為促使被告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令其從中記取教訓，並隨時警惕，建立正確法律觀念，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及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義務勞務40小時及參加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以防止再犯及觀後效，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俾觀護人得觀其表現及暫不執行刑罰之成效，惕勵自新。若被告不履行上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期被告在此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內確實履行上開負擔，發展健全人格，建構正確行為價值及法治觀念，謹言慎行，克盡家庭及社會責任，珍惜法律賦予之機會，自省向上，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郁芬提起公訴，檢察官董怡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鄭水銓
                                      法　官  沈君玲
                                      法　官  姜麗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俊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